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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AISA GROUP HOLDINGS LTD.
佳兆業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*
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）
（股份代號：1638）

自願公告
悉數贖回10.5%二零二一年到期可換股債券

茲提述佳兆業集團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日、
二零一九年十月十日、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、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日、二
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九日、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日、二零二一年四月九日及二零
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的公告，內容有關本公司 10.5%二零二一年到期可換股債
券（「債券」）。債券在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。

於二零二一年七月十四日，債券已到期。本公司已按照債券的條款及條件悉數
贖回債券。

承董事會命
佳兆業集團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兼執行董事
郭英成

香港，二零二一年七月十六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郭英成先生、孫越南先生、麥帆先生、李海鳴先生
及郭曉群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陳少環女士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饒永先生、張儀昭
先生及劉雪生先生。

* 僅供識別


